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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0 0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 6 日日日日

各開支總目各開支總目各開支總目各開支總目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 0 1 薪金薪金薪金薪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46－公務員一般開支－公務員一般開支－公務員一般開支－公務員一般開支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 2 2 旅費旅費旅費旅費

經常帳新分目經常帳新分目經常帳新分目經常帳新分目「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計劃」「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計劃」「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計劃」「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計劃」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20－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 2 6 僱員補償僱員補償僱員補償僱員補償

請各委員─

( a )  批准擴大總目 4 6「公務員一般開支」分目 0 2 2

「旅費」的涵蓋範圍，以便在該分目下發放非

實 報 實 銷 度 假 旅 費 津 貼 予 合 資 格 的 新 聘 人

員；

( b )  批准在總目 4 6「公務員一般開支」項下開立

一 個 經 常 帳 新 分 目 「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計

劃」，分目的管制人員為庫務署署長，以便推

行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計劃；

( c )  批准在 2 0 0 0 - 0 1 年度在經常帳新分目項下追加

撥款 5 0 0 萬元；

( d )  批准下文第 1 6 段所述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額

的調整機制，並把權力轉授庫務局局長，使他

日後可批准根據擬設機制調整津貼額；

( e )  批准總薪級表增設的第 0 點薪點的自置居所

津貼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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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接 納 為 在 公 務 員 新 入 職 制 度 下 按 試 用 和 合 約

條 款 聘 用 的 人 員 提 供 亡 故 福 利 須 作 出 的 財 政

承擔；以及

( g ) 批准修訂總目 1 2 0「退休金」分目 0 2 6「僱員

補償」的名稱和涵蓋範圍，以便發放亡故福利

予按試用和合約條款聘用的人員，

以便推行為新聘人員制定的新薪酬方案。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我們須作出財政方面的安排，以便推行為新聘人員制定的新薪

酬方案。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建議─

( a )  為合資格的新聘人員實施有關假期和度假旅費的

新安排，以取代現有的假期和度假旅費福利；

( b )  修訂總目 4 6「公務員一般開支」分目 0 2 2「旅費」

的涵蓋範圍，以便在該分目下發放新的非實報實銷

度假旅費津貼；

( c )  在總目 4 6「公務員一般開支」項下開立一個經常

帳新分目「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計劃」，分目的管

制人員為庫務署署長，以便發放非實報實銷現金津

貼 (下稱「現金津貼」 )予合資格的新聘人員，以取

代現有的房屋福利；

( d )  批准在新分目項下追加撥款 5 0 0 萬元，並在總目

4 6「公務員一般開支」分目 0 3 9「租金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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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刪除一筆數額相等的款項，以作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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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批准日後調整現金津貼額的機制，並把權力轉授庫

務局局長，使他日後可批准根據擬設機制調整津貼

額；

( f )  批准總薪級表增設的第 0 點薪點的自置居所津貼

額；

( g )  在擬議公務員入職制度下，按新的試用和合約條款

聘用的人員除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第 2 8 2 章 )

獲得有關傷亡的法定補償外，仍可繼續獲取其他亡

故福利；以及

( h )  修訂總目 1 2 0「退休金」分目 0 2 6「僱員補償」的

名稱和涵蓋範圍，以便在該分目下支付根據《僱員

補償條例》(第 2 8 2 章 )發放予政府僱員的補償以外

的其他與傷亡有關的福利和開支。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3 . 在公務員體制改革中，政府致力朝 「整體薪酬」的模式為新聘

人員提供附帶福利，以便與私營機構看齊。我們現已為新聘人員制定

有關假期和度假旅費的新安排和新的房屋福利計劃。此外，我們亦已

制定亡故福利方面的安排，新安排適用於在職期間亡故的新聘人員。

上述建議的詳情載於下文。

假期和度假旅費假期和度假旅費假期和度假旅費假期和度假旅費

4 . 目前，假期賺取率是按職級和年資計算。我們擬維持這個原則，

但建議修訂假期賺取率，使之更貼近私營機構。最多可積存的假期，

會以兩年的可賺取日數為限。有關人員離開政府時，其積存的假期會

折算為現金，但所喪失的假期則不計算在內。

附件1

5 . 在度假旅費方面，首長級人員和其家屬目前每年或每兩年享有與

職級高低成正比的實報實銷度假旅費津貼。我們建議繼續向首長級

人員提供這項津貼，但只限有關人員本人，其家屬不包括在內。為

使有關人員可更靈活地運用這筆津貼，津貼會屬非實報實銷性質，

但須課稅，並在每 1 2 個月的周期完結時發放。現行和建議的新聘人

員假期和度假旅費福利，撮述於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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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總目 4 6 分目 0 2 2 現有的涵蓋範圍包括合資格領取度假旅費的人

員和其家屬，以及其合資格領取留學旅費的子女的旅費和相關開支

(例如行李和旅費津貼 )。我們建議這個分目的涵蓋範圍須作如下修

訂，以便在其項下發放擬設的非實報實銷度假旅費津貼─

「用以支付公務員和其合資格家屬，以及在海外接受

教 育 的 公 務 員 子 女 的 度 假 旅 費 津 貼 、 旅 費 和 相 關 開

支，包括行李和旅行津貼。」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7 . 新聘人員的新房屋福利計劃是根據下述原則制定─

( a )  所需開支應與現有房屋福利的開支相同；

( b )  應與私營機構的做法和安排大致相若；以及

( c )  必須易於管理，並為員工提供靈活安排。

8 . 我們建議提供現金津貼予薪級屬總薪級第 3 4 點或以上或同等薪

級的新聘人員，以取代居所資助計劃和租金津貼計劃，作為服務條件

之一。至於薪級屬總薪級第 3 4 點以下或同等薪級的新聘人員，我們

亦會提供現金津貼，以取代自置居所資助計劃，現金津貼的申領方法

沿用自置居所資助計劃下現行的配額制度。薪級屬總薪級第 2 2 點以

下或同等薪級的新聘人員，則會獲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如有關人員

有最少 2 0 年無間斷的年資，可選擇上述配額或現金津貼計劃下的配

額。不過，喪失享有公務員房屋福利資格的新聘人員，則不符合資格

領取現金津貼。

9 . 現金津貼會在有關人員於政府服務期間，最多合共分 1 2 0 個月發

放，不論有關人員的服務年期有否間斷。現金津貼會按兩套津貼表發

放：第一套適用於由總薪級第 3 4 點或以上或同等薪級開始領取津貼

的新聘人員，第二套適用於由總薪級第 3 4 點以下或同等薪級開始領

取津貼的新聘人員。按第二套津貼表領取津貼的人員，即使日後其薪

點達至總薪級第 3 4 點或以上或同等薪級，也不能按第一套津貼表領

取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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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 0 . 附件 2 所列的津貼額，是參照現行的居所資助津貼額和自置居所

津貼額釐定，不過，為免因取消防止享有雙重房屋福利的規則 (見下

文第 1 2 至 1 4 段 )而導致開支增加，我們會削減津貼額 5 %，使開支維

持不變。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會按一個固定津貼表領取津貼，並且

只會隨 支薪點增加才獲得較高的津貼額。

1 1 . 為符合擬設現金津貼的非實報實銷性質和新計劃須易於管理的

原則，我們不會在新計劃下提供首期貸款。

1 2 . 目前，除非個別房屋福利計劃另有訂明，否則公務員在下述情況

下不得享有任何公務員房屋福利─

( a )  其本人或配偶正領取任何公共房屋福利；

( b )  其配偶正領取僱主提供的任何房屋福利；以及

( c )  其配偶在政府或任何公帑資助機構工作期間，已領

取全部可享有的房屋福利。

1 3 . 在新的房屋福利計劃下，我們擬免除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遵守這

些限制。在推出「非實報實銷」津貼後，把新房屋福利與婚姻狀況脫

，是公平和合邏輯的做法。不過，取消防止享有雙重福利的規則會

為政府帶來額外開支，因為日後即使新聘人員的配偶已經或正在領取

僱主提供的房屋福利，有關人員仍可領取現金津貼。因此，我們有需

要調整津貼額，以抵銷額外的開支。為此，我們估計，由總薪級第

3 4 點或以上或同等薪級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其所得津貼額會

較對等的居所資助津貼額減少 5 %左右。

1 4 . 至於由總薪級第 3 4 點以下或同等薪級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新聘

人員，由於他們的現金津貼申請仍須按目前適用於自置居所資助計劃

的配額制度處理，故政府原則上可維持開支不變。不過，基於公平起

見，並為薪級屬總薪級第 3 4 點或以上或同等薪級的新聘人員所得的

待遇看齊，我們建議，由總薪級第 3 4 點以下或同等薪級開始領取現

金津貼的新聘人員所得的津貼額，應同樣較對等的自置居所津貼額減

少 5 %。由於削減津貼額可節省開支，我們會相應增加每年的配額，

使更多薪級屬總薪級第 3 4 點以下或同等薪級的人員可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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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現建議開立一個經常帳新分目，分目的管制人員為庫務署署長，

以便發放現金津貼。新分目的擬議涵蓋範圍如下─

「用以發放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予合資格的人員。」

現金津貼計劃的調整機制現金津貼計劃的調整機制現金津貼計劃的調整機制現金津貼計劃的調整機制

1 6 . 與現有的房屋福利計劃一樣，我們建議在每年 4 月 1 日，調整新

領取現金津貼人員的現金津貼額。由於這項津貼無須實報實銷，我們

建議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截至 1 2 月 3 1 日的過去 1 2 個月相對於之

前 1 2 個月的變動，增減津貼額。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量度本港住戶普

遍購買／僱用的消費商品和服務 (包括租金 )的價格水平隨時間變動

的情況。根據這個指數的變動調整津貼額，可以維持津貼的整體吸引

力和購買力。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是根據平均每月開支介乎 4 , 5 0 0 元至

6 8 , 7 0 0 元 (以 1 9 9 9 年物價計算 )的住戶的消費模式而編製，而大部分

領取現金津貼住戶的消費模式亦屬此列。

1 7 . 由於調整津貼額是一個簡單直接的程序，我們建議把權力轉授庫

務局局長，使他日後可批准根據擬設調整機制，調整現金津貼額。

總薪級表第總薪級表第總薪級表第總薪級表第 0 點人員的自置居所津貼額點人員的自置居所津貼額點人員的自置居所津貼額點人員的自置居所津貼額

1 8 . 在 2 0 0 0 年 2 月 1 8 日 的 會 議 上 ， 財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經 審 議

FC R ( 1 9 9 9 - 2 0 0 0 ) 6 3 號文件後，批准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 0 0 0 年

1 月 2 6 日 會 議 上 就 公 務 員 入 職 薪 酬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見 E C ( 1 9 9 9 -

2 0 0 0 ) 3 7 號文件 )。其中一項建議是由 2 0 0 0 年 4 月 1 日起，在總薪級

表開立一個新薪點，即第 0 點。儘管總薪級第 0 點的人員符合資格領

取自置居所津貼的機會甚微，但為維持津貼表的完整起見，我們仍須

釐定這個新支薪點的自置居所津貼額。根據總薪級第 1 至 8 點的自置

居所津貼額推算，我們建議把總薪級第 0 點的津貼額定為 1 , 8 4 0 元。

這是一項技術修訂，目的是維持自置居所津貼表的完整。

受傷和亡故福利受傷和亡故福利受傷和亡故福利受傷和亡故福利

1 9 . 在公務員新入職制度下，現行的退休金計劃將不適用於按試用或

合約條款聘用的人員。因此，這些新聘人員如不幸於在職期間亡故，

將不能獲取現有退休金計劃之下所提供的亡故福利。為符合政府良好

僱主的責任，我們擬繼續為這些人員提供與現職人員大致相若的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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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我們建議發放一筆相等於 1 2 個月最後薪金的死亡撫恤金予在

職期間死亡的新聘人員，這個數額是參照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人員

在現行退休金計劃下可獲發放的死亡恩恤金釐定。死亡撫恤金是新聘

人員附帶福利計劃的其中一環，屬《僱員補償條例》規定的因公傷亡

法定補償以外的亡故福利。

2 0 . 由於或須發放擬議死亡撫恤金，現時撥付僱員補償的開支分目，

亦即總目 1 2 0「退休金」分目 0 2 6「僱員補償」的涵蓋範圍須作如下

修訂─

「用以支付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發放予政府僱員的

補償，以及支付其他與傷亡有關的款項和開支。」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假期和度假旅費假期和度假旅費假期和度假旅費假期和度假旅費

2 1 . 假期方面，假設每年約有 1  5 0 0 名新聘人員，估計在實施新安排

首年，名義上可節省款項共 8 9 0 萬元，其中 1 0 0 , 0 0 0 元來自首長級新

聘人員、 4 3 0 萬元來自總薪級第 1 4 至 4 9 點的新聘人員，以及 4 5 0 萬

元來自總薪級第 1 3 點或以下或同等薪級的新聘人員。所節省的款項

可從薪金開支日漸減少的情況反映出來。合資格人員離職時可把假期

折算為現金，這筆款項會在「薪金」項下撥付。

2 2 . 至於度假旅費，假設在現有的 1  3 7 1 名首長級人員中有 0 . 1 %是直

接受聘的合資格人員，估計實施新安排首年可節省 4 0 , 0 0 0 元。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2 3 . 正如上文第 7 段 ( a )項所述，我們制定新房屋福利計劃時所根據

的一項主要原則是，新計劃所需開支應與現有房屋福利的開支相同。

我們預計推行新計劃後，由於新聘人員不再享有現行計劃的福利，現

行計劃所涉及的開支會隨而減少，所減省的開支預期可抵銷新計劃所

需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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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關於新計劃對 2 0 0 0 - 0 1 年度餘下數月的財政影響，由於政府現正

暫停招聘公務員 (只有某些職系或可獲特准進行招聘 )，我們預期參加

現金津貼計劃的人數會很少。不過，在進行財務規劃時，為審慎起見，

我們建議在新分目「非實報實銷現金津貼計劃」項下提供為數 5 0 0

萬元的撥款，以支付在本財政年度內獲特准招聘的人員所涉及的現金

津貼開支。我們會在分目 0 3 9「租金津貼計劃」項下刪除一筆數額相

等的款項，以作抵銷。至於以後的財政年度，我們會在日後的預算內

預留足夠撥款。

2 5 . 由於在現行的房屋福利計劃下，首期貸款是根據「無所損益」的

原則提供予有關人員，因此，即使新計劃不再提供首期貸款，政府也

不會因此而減省開支。不過，新計劃可簡化有關附帶福利的行政工

作，長遠而言，可減省在人事管理方面的人手。

2 6 . 雖然政府為總薪級第 0 點的人員開立自置居所津貼額，但合資格

參加自置居所計劃的人數不會因此而增加，故這項安排不會造成任何

財政負擔。

受傷和亡故福利受傷和亡故福利受傷和亡故福利受傷和亡故福利

2 7 . 1 9 9 8 - 9 9 年度，在職期間亡故的人員所佔比率約為 0 . 1 2 %。根據

這個比率，我們估計，在 2 0 0 0 - 0 1 年度因或須發放死亡撫恤金而可能

要作出的財政承擔約為 4 8 0 , 0 0 0 元 (以該年度約有 1  5 0 0 名新聘人員計

算 )。這筆或有開支會由總目 1 2 0「退休金」分目 0 2 6「僱員補償」項

下預留的準備金支付。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2 8 . 我們已就擬為新聘人員提供的附帶福利方案徵詢中央評議會和

四個公務員協會的意見。職方認為我們就假期和度假旅費提出的建議

可予接受。至於房屋福利方面，職方贊同大部分建議，但對停止提供

首期貸款的建議則不予支持。職方認為首期貸款對置業的公務員，尤

其是初級人員幫助極大，故十分重要。他們已要求政府考慮其他提供

貸款的方法，協助員工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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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我們認為，提供首期貸款的做法，既不符合把房屋福利折算為非

實報實銷現金津貼的精神，亦有違簡化公務員房屋福利行政工作的原

意。目前，在參加現行居所資助計劃／自置居所資助計劃的公務員

中，只有約一半人申請首期貸款。此外，按合約／試用條款受聘的公

務員均沒有資格獲得首期貸款，而大部分公帑資助機構／私人公司也

不會為員工提供這類貸款。經權衡後，我們決定維持原來的決定，不

會在新房屋福利計劃下提供首期貸款。

3 0 . 我們亦已諮詢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首長級薪俸及

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和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上述委

員會均支持有關假期／度假旅費和房屋福利的擬議安排。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假期和度假旅費假期和度假旅費假期和度假旅費假期和度假旅費

3 1 . 自當局在 1 9 9 9 年 1 月 1 日採用劃一的聘用條款和服務條件後，

假期便按工作日計算，而非按曆日計算，以簡化假期的管理工作。此

外，積存假期的數目也減至以有關人員在兩年內可賺取的日數為限。

現時擬議的假期方案也根據類似的原則制定，目的是使公務員的假期

賺取率更貼近私營機構，並讓有關人員在離職時，把截至最後一個上

班日，亦即其在政府任職的最後一天，還未放取的假期折算為現金。

3 2 . 度假旅費津貼在 1 9 9 2 年 7 月開立，發放予首長級人員和其合資

格的家屬。這項津貼純屬實報實銷性質，但無須課稅。由 1 9 9 9 年 1

月 1 日起，當局在修訂度假旅費津貼額時，改以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前

稱 恆 生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內 全 部 由 旅 行 社 安 排 的 旅 遊 的 價 格 變 動 為 基

準。由於採用「整體薪酬」方案，我們建議發放非實報實銷，但須課

稅的度假旅費津貼予有關人員，但不包括其家屬。這樣既有助簡化行

政安排，同時也可讓獲發津貼的人員更靈活地運用有關津貼。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3 3 . 目前，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或之後受聘，其薪級屬總薪級第 34 點

或以上或同等薪級的本地公務員，均合資格領取居所資助計劃下的津

貼。參加這項計劃的人員每月可獲發一筆居所資助津貼，其中 5 0 %

須實報實銷，為期最長 1 2 0 個月，同時也可申請首期貸款，以協助他

們在本港購買住宅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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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在 1 9 9 9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按合約條款受聘，其薪級屬總薪級第

3 4 點或以上或同等薪級的人員，均合資格參加租金津貼計劃。根據

這項計劃，他們每月可獲發全數實報實銷的津貼，為期最長 1 2 0 個

月，以供租用住所。這項津貼額與居所資助津貼掛 。

3 5 . 至於薪級屬總薪級第 3 4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的人員，他們可申請

自置居所資助計劃下的津貼，以便在本港購置永久居所。這項福利，

須視乎財政資源是否許可而酌情給予，每年配額 1  8 0 0 個。參加這項

計劃的人員每月可獲發全數實報實銷的津貼，為期最長 1 2 0 個月，同

時也可申請首期貸款。

3 6 . 薪級屬總薪級第 2 2 點以下或同等薪級的人員，也可申請公務員

公共房屋配額下的資助。公共房屋配額為這些人員提供多種房屋選

擇，包括租住公屋、居屋單位、自置居所貸款計劃和可租可買計劃。

受傷和亡故福利受傷和亡故福利受傷和亡故福利受傷和亡故福利

3 7 . 目前，所有公務員如因工受傷或亡故均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獲得法定僱員補償。此外，按可享退休金條款聘用的公務員，均合資

格獲取根據退休金法例發放的受傷和亡故福利。這些福利包括發放予

在職期間亡故的人員的死亡恩恤金。公務員如因公亡故或受傷，可根

據《僱員補償條例》獲發法定僱員補償，或可選擇根據退休金法例獲

取受養人退休金和額外退休金等額外退休金福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事務局

2 0 0 0 年 5 月



FC R ( 2 0 0 0 - 0 1 ) 2 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擬給予新聘人員的假期和度假旅費福利擬給予新聘人員的假期和度假旅費福利擬給予新聘人員的假期和度假旅費福利擬給予新聘人員的假期和度假旅費福利

假期

假期賺取率假期賺取率假期賺取率假期賺取率 (每年可賺取的工作天數每年可賺取的工作天數每年可賺取的工作天數每年可賺取的工作天數 )

現時按劃一聘用條款現時按劃一聘用條款現時按劃一聘用條款現時按劃一聘用條款

給予的假期給予的假期給予的假期給予的假期

擬給予新聘人員擬給予新聘人員擬給予新聘人員擬給予新聘人員

的假期的假期的假期的假期

首 長 級 薪 級首 長 級 薪 級首 長 級 薪 級首 長 級 薪 級

／ 總 薪 級 ／／ 總 薪 級 ／／ 總 薪 級 ／／ 總 薪 級 ／

第 一 標 準 薪第 一 標 準 薪第 一 標 準 薪第 一 標 準 薪

級或級或級或級或  同等薪同等薪同等薪同等薪

級級級級 年資不足年資不足年資不足年資不足

10 年者年者年者年者
年資年資年資年資 10 年年年年
或以上者或以上者或以上者或以上者

年資不足年資不足年資不足年資不足

10 年者年者年者年者
年資年資年資年資 10 年年年年
或以上者或以上者或以上者或以上者

首長級 2 7 3 4 2 2 2 6

總 薪 級 第

14 至 49 點
2 7 3 4 1 8 2 2

總 薪 級 第

1 至 13 點
2 1 2 7 1 4 1 8

第 一 標 準

薪級
1 4 2 1 1 4 1 8

度假旅費

首長級薪級或首長級薪級或首長級薪級或首長級薪級或

同等薪級同等薪級同等薪級同等薪級

現時給予在職人員現時給予在職人員現時給予在職人員現時給予在職人員

的度假旅費津貼額的度假旅費津貼額的度假旅費津貼額的度假旅費津貼額

擬給予新聘人員的擬給予新聘人員的擬給予新聘人員的擬給予新聘人員的

最初度假旅費津貼額最初度假旅費津貼額最初度假旅費津貼額最初度假旅費津貼額 *
(每每每每 1 2 個月為一周期個月為一周期個月為一周期個月為一周期 )

首長級薪級

第 7 點或以上
每 12 個月 42,060 元 每 12 個月 42,060 元

首長級薪級

第 4 至 6 點
每 12 個月 22,150 元 每 12 個月 22,150 元

首長級薪級

第 1 至 3 點
每 24 個月 22,150 元 每 12 個月 11,075 元

* 津貼額與在職人員在計劃推行當日可享有的津貼額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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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薪級第總薪級第總薪級第總薪級第 3 4 點或以上或同等薪級點或以上或同等薪級點或以上或同等薪級點或以上或同等薪級

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的擬議現金津貼額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的擬議現金津貼額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的擬議現金津貼額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的擬議現金津貼額

首長級薪級／總薪級首長級薪級／總薪級首長級薪級／總薪級首長級薪級／總薪級

或同等薪級或同等薪級或同等薪級或同等薪級

居所資助津貼額居所資助津貼額居所資助津貼額居所資助津貼額

(由由由由 200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
( a )

擬議現金擬議現金擬議現金擬議現金

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

( b ) = ( a ) x 9 5 %

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首長級薪級

第 6 至 1 0 點
4 1 , 6 0 0 3 9 , 5 2 0

首長級薪級

第 2 至 5 點
3 1 , 2 0 0 2 9 , 6 4 0

總薪級第 4 5 點至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2 7 , 7 3 0 2 6 , 3 4 0

總薪級第 4 1 至
4 4 B 點

1 9 , 6 5 0 1 8 , 6 7 0

總薪級第 3 8 至
4 0 點

1 7 , 3 3 0 1 6 , 4 6 0

總薪級第 3 4 至
3 7 點

1 5 , 0 2 0 1 4 , 2 7 0

註：

津貼額調整至最接近 1 0 元的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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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薪級第總薪級第總薪級第總薪級第 3 4 點以下或同等薪級點以下或同等薪級點以下或同等薪級點以下或同等薪級

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的擬議現金津貼額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的擬議現金津貼額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的擬議現金津貼額開始領取現金津貼的人員的擬議現金津貼額

首長級薪級／總薪級首長級薪級／總薪級首長級薪級／總薪級首長級薪級／總薪級

或同等薪級或同等薪級或同等薪級或同等薪級

自置居所津貼額自置居所津貼額自置居所津貼額自置居所津貼額

(由由由由 200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
( a )

擬議現金擬議現金擬議現金擬議現金

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

( b ) = ( a ) x 9 5 %

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首長級薪級第 1 0 點 1 8 , 9 5 0 1 8 , 0 0 0

首長級薪級第 9 點 1 8 , 0 2 0 1 7 , 1 2 0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1 7 , 2 1 0 1 6 , 3 5 0

首長級薪級第 7 點 1 7 , 2 1 0 1 6 , 3 5 0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1 6 , 3 6 0 1 5 , 5 4 0

首長級薪級第 5 點 1 5 , 4 2 0 1 4 , 6 5 0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1 5 , 4 2 0 1 4 , 6 5 0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1 4 , 6 5 0 1 3 , 9 2 0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1 3 , 7 6 0 1 3 , 0 7 0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1 3 , 3 4 0 1 2 , 6 7 0

總薪級第 4 9 點 1 3 , 1 2 0 1 2 , 4 6 0

總薪級第 4 8 點 1 3 , 1 2 0 1 2 , 4 6 0

總薪級第 4 7 點 1 2 , 8 1 0 1 2 , 1 7 0

總薪級第 4 6 點 1 2 , 6 1 0 1 1 , 9 8 0

總薪級第 4 5 點 1 2 , 3 1 0 1 1 , 6 9 0

總薪級第 4 3、 4 4、

4 4 A 和 4 4 B 點

1 1 , 9 3 0 1 1 , 3 3 0

總薪級第 4 2 點 1 1 , 6 8 0 1 1 , 1 0 0

總薪級第 4 1 點 1 1 , 3 7 0 1 0 , 8 0 0

總薪級第 4 0 點 1 0 , 7 3 0 1 0 , 1 9 0

總薪級第 3 9 點 1 0 , 0 1 0 9 , 5 1 0

總薪級第 3 8 點 9 , 3 7 0 8 , 9 0 0

總薪級第 3 7 點 9 , 0 7 0 8 , 6 2 0

總薪級第 3 6 點 8 , 5 6 0 8 , 1 3 0

總薪級第 3 5 點 8 , 3 1 0 7 , 8 9 0

總薪級第 3 4 點 7 , 7 9 0 7 , 4 0 0

總薪級第 3 3、 3 3 A、

3 3 B 和 3 3 C 點

7 , 2 8 0 6 , 9 2 0

總薪級第 3 2 點 6 , 8 6 0 6 , 5 2 0

總薪級第 3 1 點 6 , 3 4 0 6 ,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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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級薪級／總薪級首長級薪級／總薪級首長級薪級／總薪級首長級薪級／總薪級

或同等薪級或同等薪級或同等薪級或同等薪級

自置居所津貼額自置居所津貼額自置居所津貼額自置居所津貼額

(由由由由 200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
( a )

擬議現金擬議現金擬議現金擬議現金

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津貼額

( b ) = ( a ) x 9 5 %

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支薪點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總薪級第 3 0 點 5 , 9 6 0 5 , 6 6 0
總薪級第 2 9 點 5 , 7 1 0 5 , 4 2 0
總薪級第 2 8 點 5 , 5 3 0 5 , 2 5 0
總薪級第 2 7 點 5 , 3 2 0 5 , 0 5 0
總薪級第 2 6 點 5 , 2 0 0 4 , 9 4 0
總薪級第 2 5 點 4 , 9 0 0 4 , 6 6 0
總薪級第 2 4 點 4 , 8 1 0 4 , 5 7 0
總薪級第 2 3 點 4 , 5 5 0 4 , 3 2 0
總薪級第 2 2 點 4 , 3 9 0 4 , 1 7 0
總薪級第 2 1 點 4 , 2 6 0 4 , 0 5 0
總薪級第 2 0 點 4 , 1 8 0 3 , 9 7 0
總薪級第 1 9 點 4 , 0 5 0 3 , 8 5 0
總薪級第 1 8 點 3 , 9 2 0 3 , 7 2 0
總薪級第 1 7 點 3 , 8 7 0 3 , 6 8 0
總薪級第 1 6 點 3 , 7 5 0 3 , 5 6 0
總薪級第 1 5 點 3 , 7 1 0 3 , 5 2 0
總薪級第 1 4 點 3 , 6 2 0 3 , 4 4 0
總薪級第 1 3 點 3 , 5 4 0 3 , 3 6 0
總薪級第 1 2 點 3 , 3 6 0 3 , 1 9 0
總薪級第 1 1 點 3 , 2 9 0 3 , 1 3 0
總薪級第 1 0 點 3 , 2 4 0 3 , 0 8 0
總薪級第 9 點 3 , 1 1 0 2 , 9 5 0
總薪級第 8 點 2 , 9 9 0 2 , 8 4 0
總薪級第 7 點 2 , 8 5 0 2 , 7 1 0
總薪級第 6 點 2 , 6 0 0 2 , 4 7 0
總薪級第 5 點 2 , 4 7 0 2 , 3 5 0
總薪級第 4 點 2 , 2 9 0 2 , 1 8 0
總薪級第 3 點 2 , 2 2 0 2 , 1 1 0
總薪級第 2 點 2 , 0 8 0 1 , 9 8 0
總薪級第 1 點 1 , 9 6 0 1 , 8 6 0
總薪級第 0 點 1 , 8 4 0 1 , 7 5 0

註：

津貼額調整至最接近 1 0 元的整數。


